
权利失衡、两级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 

作者:孙立平  更新时间:2006-9-18 10:33:22  来源:http://www.managecn.org/  点击率:466

    一、贫富悬殊与两极社会 

    1.贫富悬殊：收入与财富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
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
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
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
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
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
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1]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
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
（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
（Ware），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  

    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
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
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
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
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中国“人世”之后，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
夺战会愈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
加上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致使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收入水平难以提高。[2]收入差距的
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截至
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这当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
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中，包
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政府、企业、住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8.6％、31.7％、49.7％。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
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
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
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
的金融资产。[3]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另外一些调
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
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  

    2.两极社会的定型化  

    收入分配与社会的分层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在一个常规化的社会中，收
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总会固化为社会的分层结构。而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收入差距固
化为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  



    在目前的中国，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正在开始定型化为一种两极化的社
会结构。在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财富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另
一端则是以拥有众多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则发展相当缓慢。  

    在强势群体方面，社会中的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
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
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
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
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在整个90年代，则是这三部分精英形成共识和建构
联盟的时期。  

    而在另外的一端，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
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
员。  

    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同
时，这个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很弱的，甚至在文化和话语的生产上也处于弱势的
状态。与其他国家的弱势群体相比，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个弱
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劣势沦
入这个群体的；群体本身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这个群体中的某些部分与
整个社会的结构处于断裂状态。[4]  

    二、两极社会与权利失衡  

    报告提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期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
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1.两极社会的背后是权利失衡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
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
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
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
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
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
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
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
上失衡的结果。  

    2.权利失衡——出租车行业的案例  

    最近的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
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5]北
京的出租车行业（可能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是——个被人们经常议论的
话题。  

    按照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9000元左右，即每天大约
300元。  

    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
的达到5000多元）。除此之外，这9000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1800元左右，修
理费约400元，车上用餐费300元（每日10元），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每月100元，每年的
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60元。扣除
上述开销后，出租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1800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
所证明）。如果发生生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1800元的收入也无法保
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可以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
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13小时1221-，就是说，如果按每天8小时标准工作
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
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1800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1／2，



甚至只有1／3稍强。  

    那么这种收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在那种情
况下，出租车司机每月向其交纳一笔可观的“份钱”作为租车款，还情有可原。但近些年
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正如有的司机所形容的：现在的夏利10
万元可以买3个。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
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3万到5万甚至更高
的风险抵押金（达到甚至超出夏利车的车价），许多跑“双班”（一个车由两个司机跑）
的出租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8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
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
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6]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
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其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
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
能得到收入的1／3，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2／3（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
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作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
量想做出租司机的人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谓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这当然
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
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实际上，这当
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
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定有关的合同时，作为劳方的
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
出租司机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
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
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
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
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
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或组织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
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目前的中国，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正在开始定型化为一种两极化的社
会结构。  

    3.追逐利益能力的差异：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  

    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已经开始成为形塑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的
一种重要力量和机制。如前所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
形成和定型化。而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极社会的强势群体和
弱势群体之间。其实，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就是社会影响力或是为自己争取
利益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势群体一方，前述的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
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
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
程的影响。在90年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
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
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
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
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
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
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
权发展50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
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
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很显然的，弱势群体
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
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
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
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
加弱势的地位。 



    三、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  

    1.权利的低水平均衡与非制度化生存  

    那么权利的失衡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
面，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低水平均衡。更确切地说，目前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
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首先来看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
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
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在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人宪”的问题引起广泛的
关注，与这种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
的财产还是穷人的财产，都缺少法律的和制度化的保障。前者如资本创造的财富，后者如
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住房和农村中被强制征用的土地。而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关
系中，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更是缺乏。如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私有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面
对劳方的时候，资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资方的时候，劳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政府
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对于上述诸如此类的权利，不仅缺乏保护，甚至连基本
的界定都付诸阙如。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利均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
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一个企业遭遇
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
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
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
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
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
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
系”，从而为今后的“故技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
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  

    上述状况，在中国企业界中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
明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非制度化生
存”。  

    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
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
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
的特定结果。  

    而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生存”更是显而易见。在收容制度废除之前，一个公民在城
市的大街上行走，只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就有可能被收容，甚至受到人身侵害乃至
失去性命；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
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
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
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手
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2.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  

    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
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
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
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
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  

    以上述的企业“非制度化生存”为例。从理论上说，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可以是发生在
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中。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前面所讲的例子就
是典型的“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企业在这样的行动中，是为了规避掉对自己的惩罚。



另外一种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非制度化的
手段来获得利益。这在90年代初以来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有业内专家
估计，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
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据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2年，全
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达54.9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2.2万公顷，即达12.2亿平方米。对
土地违法责任人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的3433人，刑事处罚的363人。可以说，这些国有资
产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中流失的。  

    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区别不开的。比如，一个民营企业要在银行
贷一笔款。假设从项目本身来说，这个贷款风险很小，银行是应该贷给他的。但在现实
中，要真正贷到这笔款，有时候又需要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行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的行
为是趋利还是避害？从本应该按正常程序就应该得到贷款的角度说，这是一种避害，即避
开了应得到贷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对那些应该得到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得不到贷款而言，
这又具有趋利的含义。其实，非制度化生存环境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
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这时候是非可能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能找到谁来疏通和解决
问题。从逻辑上来说，趋利与避害越是交织在一起，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与这种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
方式。  

    3.权力与庇护主义  

    沟通正式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权利不均衡的，就是庇护主义的结
构。因为在权利缺位或不均衡的社会中，要寻求对自己权益的保护甚至扩张自己的利益，
就必须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的关系。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庇护主义关系的盛行。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目前的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在某些方面弱化
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强化了，特别是权钱关系要更为密切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一些地方，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的
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近些年来有许多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家所结交的
朋友中，政府官员均占第一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这种庇护主义的普遍性。而在这
种庇护主义关系中，实质的内容则是腐败性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
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
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腐败性交换的机会也就越多。  

    近些年来以庇护主义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腐败性交换无疑是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标的。
那么，随着瓜分国有资产过程的大体结束，庇护主义关系的模式是否会终结？可以说，瓜
分国有资产并不是形成庇护主义的唯一原因，庇护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缺位。只
要权利缺位的现象存在，庇护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一位商界的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
题：现在大部分要开发的土地已经基本被瓜分完了，剩下的也已经在开始实行比较规范的
招标拍卖，而瓜分国有资产也已经基本完毕。这时候，企业家能够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
好处已经越来越少了。他问我这个时候私营企业家的独立性是否可能会增强。我的看法
是，如果可以将非制度化生存分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和“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两
种类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趋利”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可能会走
向衰落，而以“避害”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却仍然可以存在，甚至有可能发展起来。因
为提供好处和不提供害处，都会造就对“保护”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决权利
缺位的问题，对社会成员的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化保护，是我们重建社会生活秩序的基
础。  

    四、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  

    1.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
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涵义是：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
中，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由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群所
组成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富人所组成的强势群体。而且，由于市场转型本身的
不规范，财富积累过程明显地带有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素。有人将其称之为财富的“原
罪”。而社会对这种财富积累过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新的产权关系的出



现，改革前不曾存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因此，如何处理穷人与富人、资方和劳方之间的
关系，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背后，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同。指
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在于，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
制度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
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
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
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期，社会公
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
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
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
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
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
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
制在起作用。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
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  

    2.走向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最近一段时间，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
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
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
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
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
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
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
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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